
附件 2：

《汉滨区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
土地经营权行政审批实施细则》政策解读

一、背景依据

近年来，随着农业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土地流转规模

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开始参与农业经营，

因土地集中和大面积经营，部分地区出现侵害农民权益、耕地

“非粮化”甚至“非农化”等风险隐患问题。为有效防范农业经

营风险，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根

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

取得土地经营权审批相关工作的通知》《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

印发陕西省实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细则的通知》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做好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

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行政审批工作的通知》《安康市工商企业等

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行政审批实施细则》等有关

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细则。

二、目标任务

通过制定《汉滨区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

经营权行政审批实施细则》，为我区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

转取得土地经营权纳入行政审批工作提供法定实施依据，实现

土地经营权流转由原来的区镇两级分级备案制度向着更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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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省、市、区、镇分级审批制度转变，有效防范农业经营风险，

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三、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共五章二十七条，其中包括总则、审批规则、

风险防范、监督管理和附则。

第一章，总则（1—6 条）。包括制定依据、适用范围、基本

原则等内容。明确了林地、草地经营权流转不适用本细则；本

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流转土地暂不纳入审批范围。

第二章，审批规则（7—16 条）。包括审批许可条件、审批

要件资料、审批权限标准、审批流程等内容。明确了单宗流转

土地经营权面积在 100 亩（含）至 800 亩（不含）的由区级人

民政府审批，具体由区农业农村局承担审批工作；单宗流转土

地经营权面积 100 亩（不含）以下的，由镇级人民政府（街道办）

审批；明确了签订流转意向协议书—提出申请—作出受理决定

—分级审批—签订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依次推进的审批流程；

明确了未按规定提交审查审核申请或审批未通过的，不得开展

土地经营权流转活动的规定。

第三章，风险防范（17—20 条）。明确了对流转土地超过本

级审批权限规模、整村整组流转土地、涉及农户群体较大的土

地流转行为，要进行重点审查的要求；明确了引导受让方向村

（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对公账户预交一年流转费作为风险保障

金，防止支付风险。

第四章，监督管理（22—23 条）。明确了各镇人民政府（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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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办）、区政府各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

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行政审批工作的监督管理，健全由农业农

村部门牵头，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市场监管、行政审批服务、

金融、税务等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保障

行政审批工作规范有序开展。

第五章，附则（24—25 条）。明确了《实施细则》自 2024

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截至 2029 年 月 日。

四、涉及范围

适用于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流转汉滨区行政区域内农村土

地经营权行政审批管理活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土地经营权

流转除外。

五、关键词诠释

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是指流转农村土地的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企业法人等营利法人；社会团体等非营利

法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家庭农场法人；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非法人组织；从

事工商业经营、经依法登记的个体工商户；本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以外的自然人。

农村土地：是指除林地、草地以外．．．．．．．的，农民集体所有和国

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和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是指在承包方与发包方承包关系保

持不变的前提下，承包方依法在一定期限内将土地经营权部分

或者全部交由他人自主开展农业生产经营的行为。


